
 

 
 

证券代码：002298     证券简称：中电兴发     编号：2024-001 

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度业绩预告 

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：2023年 1月 1日-2023年 12月 31 日 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：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
亏损：44,200 万元– 63,100 万元 
亏损：85,982.52 万元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26.61%-48.59%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 

亏损：45,930 万元– 64,830 万元 
亏损：88,830.52 万元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：27.02%-48.29% 

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：0.62 元/股– 0.88 元/股 亏损：1.20 元/股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 

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公司

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，公司与会计师事务

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 

公司主营业务包含智慧城市和智慧用能（智能型高低压输配电设备及元器件）

两大板块，其中智慧用能业务板块不断加大客户转型和产品结构调整，进一步加强

精细化管理和挖潜增效，业绩持续稳健增长；智慧城市板块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

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北京中电兴发”）业务受主要客户支付能力下降等

相关因素的影响，导致北京中电兴发经营业绩亏损，具体原因说明如下： 

1、北京中电兴发参与云南联通五个州市的综合改革合作，因经营未达预期产生



亏损并且有持续的趋势，为及时止损，公司自 6月 1日已退出并将委托承包运营权

移交回云南联通，但移交前 1-5 月产生的固定性成本支出已经发生，同时北京中电

兴发一直积极与云南联通谈判加快资产退出、推进回款等相关退出工作。 

2、北京中电兴发业务主要以智慧城市为主，应收账款金额较大、跨期时间较

长，因主要客户支付能力的下降导致应收账款回款困难，公司依据会计准则及公司

会计政策对相关应收款项计提了减值准备，随着国家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经济发展并

不断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，北京中电兴发也将继续进一步积极加大

应收账款的回款工作。 

3、受相关因素的影响，北京中电兴发智慧城市的客户群在新增项目招投标延期

或者减少、原有项目建设的延缓，导致项目订单的减少，因此影响了收入的实现进

度，北京中电兴发将继续进一步积极努力抓订单、抢市场。 

4、由于北京中电兴发出现经营性亏损，公司依据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，对前期

控股合并北京中电兴发所形成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，需计提商誉减

值准备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虽然因北京中电兴发亏损导致公司 2023 年经营业绩出现亏损，但公司及下属子

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。 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

细披露。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


